
青岛三十九中学学生班车

驾驶员安全管理制度

为提高广大学生班车驾驶员安全意识和服务水平，规范驾驶员驾驶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特制定如下驾驶员安全考评制度：

一、违犯安全培训学习制度的考核

   学校定期组织的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技术培训、安全活动及分公司每月组织不少于两次的全体驾驶员安全培训、每缺勤一次扣罚50元。如有特殊情况，必须提前请假并于次日补会，不补会者按缺勤考核。连续两次缺勤者除按规定扣款外，给予待岗培训处理。

二、违犯安全行车规范的考核

1、对于发生交通违法违章行为的驾驶员责令其写出经过、检查；

2、依据学校学生班车相关规定对有交通违法违章行为的驾驶员给予不同金额经济处罚；

3、依据学校学生班车《关于对违章和发生行车责任事故的驾驶员实行待岗培训制度的通知》对有交通违法违章行为的驾驶员视情节给予待岗培训处理。

三、对发生责任投诉驾驶员的考核

责令责任投诉驾驶员认真写出经过、检查；予以相应的经济处罚并视情节给予待岗培训处理。

四、对发生责任上报事故驾驶员的考核

1、对责任人落实“四不放过” 原则；

2、根据事故实际损失及造成的影响实行待岗培训处理；

3、学生班车依据《青岛乐旭客运有限公司营运驾驶员安全行车奖励（试行）办法》停发责任人当月安全行驶万公里奖励，并根据事故责任及所造成的损失金额扣除相应安全里程数；

4、学生班车依据《安全事故管理暂行规定》对事故驾驶员进行责任追究；

5、学生班车依据公司《关于对违章和发生行车责任事故的驾驶员实行待岗培训制度的通知》对发生责任事故的驾驶员给予待岗培训处理。

6、学生班车单起事故费用超过3万元的，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超过7万元的给予记过处分；单起事故超过15万元或两起事故累计超过15万元的，解除劳动合同。

7、事故费用不超过3万元的，但一年内连续发生两次事故的，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五、为激励广大驾驶员安全行车的积极性，提高驾驶员安全行车意识，保障运行安全，对安全行驶万公里的驾驶员进行奖励，奖励办法参照青岛乐旭客运有限公司营运驾驶员安全行车奖励（试行）办法。

六、本制度由学校总务处制定，青岛乐旭客运有限公司经理商玉琴负责监督，由安全张副经理及安全员负责具体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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